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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宸 （曾用名：赵霜），法官思维模型创建人，某高级人民法院原

法官。

任法官之前，赵宸主要从事数据安全与存储、数据加密、信息论、

数据挖掘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出版了 《信息安全概述》《数据安全存

储与数据恢复》。

担任法官期间，赵宸主要审理金融、公司、合同、破产领域案件

４００余件，对下指导案件１００余次，发表论文１０余篇。

主要发表的文章有：

１《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》，《人民司法》

２０１７年第３２期，第５６—５９页。

２《谢晖诉西安庆南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》，“促公正·

法官梦”案例评选三等奖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。

３《从法律关系被告不能对主法律关系当事人提出反诉》，载于国

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：《中国法院２０１８年度案例·公司纠

纷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５月版，第１３６—１３８页。

４《本诉与反诉应当具备相同的法律关系》，参阅案例，２０１６年１２

月。

５《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》，参阅案例，

２０１８年１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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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职后，赵宸在理工科强大的逻辑思维指导下，将审判实践经验与

多年教学研究成果相融合，创建了法官思维模型，通过解析法官思维提

升律师诉讼技能。以 “点、线、面、体”的思维视角解析法官的裁判

思维，以降维路径分析律师如何自上而下地审视诉讼全局，通过预测裁

判结果，设计有效诉讼路径，进而雕琢诉讼起点，最终实现诉讼目的。

为了让律师在庭前有的放矢，在庭中高效输出，在庭后有效沟通，

赵宸将法官思维模型运用于律师培训。融入了客户场景、诉讼场景、调

解场景、沟通场景、证据场景、庭审场景等，打通了角色、生态、视角

和边界，实现思维降速又提速的跃迁之旅，提升诉讼效率的同时，增加

了可控体验。

《解析法官思维模型，拆解律师诉讼路径》 《法官思维带你破局》

等课程分别在北京德恒 （西咸新区）律师事务所、上海市律师协会、

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、上海兰迪 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、上海申浩律师

事务所、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、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、上海瀛泰律师事

务所、上海申浩 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、上海申浩 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、

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、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、

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、上海大学法学院等进行培训，并在威科先行、

ｉＣｏｕｒｔ法秀、律媒智库等多个公众号发表系列文章，在 “无讼”“智合”

等平台进行在线直播和课程录播，获得了律师同行的一致好评！特别是

帮助律师找到了解决诉讼难点的方法，同时也为法学院学生在法学应用

方面的培训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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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

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》实施，导致案件下沉，基层人民法院案件量成

指数级增长，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修正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也为此作出了专项修改。如此来看，为了应对司法环境的大变迁，法官

只能加快办案速度，缩短办案流程，从 “严把质量关”这个层面看，中

级人民法院担子重了，从 “严守结案率”看，基层人民法院责无旁贷。

我想，如果说成为优秀的法律服务提供者是律师的职责范围，那么法

官的使命则是成为一名公正裁判的输出者、社会良善的捍卫者，也可能正

是基于出发点的不同，才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 “鸿沟”。

在介绍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，我想聊一个 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

问题。作为法官思维模型的创建人，我问自己，以往究竟是用法官思维

裁判，还是在诸多裁判过后，才总结出了法官思维模型？是先有思维，

还是先有模型？

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：“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，

而在于经验。”深以为然。如果没有从体制内跳脱出来，不会诞生 “法官

思维模型”这样的 “三角锥体”。在体制内，不必研究法官的思维是什么，

沿着优秀前辈的路径，往前走就好，会有优秀的人帮你把关，助你成长。

其实这条前人走出来的路，就是思维模型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一种具有法官

标签的思考模式、办案模式和裁判方法。

记得我刚进法院的时候，带教的一位法官对申请再审案件组织听证，

开庭前案卷她都没看过，一边提问一边翻卷，案子就清楚了，那时觉得这

个法官真厉害。而当我成为一名法官后，起初审查申请再审案件，需要将



２　　　　 !"#$%&'()*

一审、二审的卷宗一页不落看完，准备好听证提纲才敢去法庭，时间长了

我也跟前面那位法官一样了。可见，法官思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

在漫长的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在处理堆积如山的案卷材料后，从焦虑不安到

潜移默化产生的过程，是不断练习的结果。要不怎么说 “成熟的法官都是

案子 ‘喂’出来的”呢？因此，我认为先有了前面的经验模式，才有了抽

象的思维模型。

虽然按照霍姆斯所言，逻辑似乎是较经验低层次的，但是只有借助逻辑

的铺垫和模型的架构，才能完成有效而准确的经验传递过程。通过明确的行

为和路径指引训练，养成思维、形成惯性、变成经验，最终成为本能。

回到本书，法官思维模型是受到曾鸣教授 “点、线、面、体”理论的

启发而构建，目的是通过抽象的思维模型将核心要件进行拆分、用直观可

视的方法呈现思考过程，以达到化繁为简的效果。

然而，法官思维模型的价值并不是真的要培养律师的法官思维，因为

在实际分享和培训过程中，作者发现，思维的存在可以感受到，觉得有收

获、有启发，却很难通过短期的学习拥有它。就像罗振宇所说： “做事从

前往后推，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不确定性很强；从后往前拉，是从确定

性里找可实现的切入点，其实没有那么难。”本书希望通过对路径的说明，

让法官思维模型在某种程度上带给你确定性，找到方向，然后运用这个方

法，找到合理的路径，这便是法官思维模型产生的源泉。如果律师把自己

假设成法官，那么永远只是脑海中的假设；反之，在数学逻辑带给你的确

定性中找切入点，就会容易很多，也避免了诸多没用的纠结。既然技能比

思维更容易学习和掌握，那么我们就以诉讼实操为切入点，帮助大家寻找

思维的肌肉记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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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总之，本书不仅会告诉你法官怎么想，更希望教你怎么做。企望让没

有法官经历的律师具有法官思维，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因此，本

书把法官的思维习惯转变成诉讼的 “特定行为”，拟通过 “刻意练习”的

方法形成诉讼的 “固定动作”，无须像以往那样把精力用于揣测，只要代

入本书中的方法去实践，就会有更加接近法官思维的诉讼方案。

正是因为法官的思维并不玄幻，有迹可循，才能成就法官思维模型的

“三角锥体”。但不得不承认，“三角锥体”的数学模型可能让法学专业出

身的大多数律师在初见时觉得陌生、难解，并产生抵触，但当你沉下心

来，运用法律人擅长的逻辑去了解它时，就会发现它是助你快速找到路径

的工具，相信你会喜欢上它。

此外，对于如今的法学院毕业生来说，多年的大学教育，大量知识输

入，缺少技能输出，缺乏校园与职场之间角色转换的过渡。从职场需求的

角度来看，律师提供法律服务，就意味着律师需要有法律的专业和服务的

技能。有人问我，法官眼中的好律师是什么样的？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在你

读完本书的时候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。

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情怀，希望这套模型可以缩小法学院教育与法学毕

业生法律技能之间的鸿沟，将知识转化为技能，帮助法律人才更快上手法

律工作，在未来的人生职业规划和选择时，增加一点儿笃定，最终实现

落地。

２０２２年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对于法律人来说更是考验。不得不

说，未来的律师行业，不易又充满希望。谁不是一边摸着石头过河，一边

努力成长为梦想中的样子？

我们一起加油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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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思维篇

你想了解法官的裁判思维和法理逻辑吗？你想有效拓展律师诉讼策

略的深度和广度吗？我们一同探索法官思维模型，并通过解析法官思维

模型，以升维的方式理解法官裁判逻辑，以降维的方式制定律师诉讼

策略。

做加法，是人类的本能，却往往忽略 “减法的力量”。法官思维模型

希望通过减法的理念，来实现借鉴和理解法官思维，提升律师思维的目

的。我们在本章的开篇提出如下几个关于法官思维模型的问题，并希望通

过本章的讲述，帮助大家寻找答案。

１它可以直观可视又不缺乏思维弹性吗？

２它可以提供路径选择又具有容错性吗？

３它可以化繁为简又不失真吗？

４它可以通过经验整合又避免不可证伪性吗？

５它可以整合诉讼全流程又提供诉讼逻辑和诉讼思维吗？

６它可以框定裁判边界又提供可延展空间吗？

７它可以整合不同视角和立场又实现无缝对接和角色转换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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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与法官作为职业共同体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为法律

人，有其相同的底层智慧，也存在极大的思维差异。从事审判工作多年，

我发现，即便在案件结束或判决生效后，律师仍然会站在代理人的角度

“吐槽”法官裁判 “不公”，鲜少深究判决结果的底层逻辑和深层价值。这

不仅是因为律师和法官的职责来源不同，双方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同，最根

本的原因是二者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不同。

受到曾鸣教授 “点、线、面、体”思维模式的启发，我设计了法官思

维模型，用于分析法官思维特点，拆解法官审判路径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

解法官的裁判逻辑，继而形成更符合法官裁判角度的诉讼思路。简单来

看，律师的工作是 “诉”，法官的职责是 “判”。法官思维模型的建立就是

通过剖析和学习法官 “判”的思维和逻辑，设计律师 “诉”的路径，提升

律师的诉讼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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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法官裁判案件源于律师诉讼，律师先于法官对案件进行分

析整理，为诉讼做好充分的诉前准备。正因为案件起源于律师，并会对法

官的裁判产生一定影响，在构建法官思维模型时，我们理应以律师视角为

出发点。如图１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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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图１中，我们首先看到点Ｓ和点Ｏ，点Ｏ代表诉讼目标，点 Ｓ代表

诉讼请求。律师的诉讼思路是以当事人的诉讼目标 （点 Ｏ）为起点，根据

委托人的意向和需求，倒逼自己思考解决之道。梳理事实、检索类案、研

究法条，寻找案件事实依据或相关法律依据，确定诉讼请求 （点Ｓ），构建

从诉讼请求到诉讼目标之间的合理路径 （线ＳＯ），以期在法律层面实现法

院裁判结果与当事人诉求之间的 “无缝”对接。

由于律师在诉讼准备过程中，重点从委托人立场出发，结合自身的

专业角度对案件进行分析论证，目光不断往返流转于其认知的案件 “始

末”，所以容易落入这种线性思维里。这不仅因为律师在对案件分析整

理时 “煞费苦心”，亦因为律师的用户视角限制了其思维回路的边界。

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案件已成定局，律师仍然在自己笃定的逻辑里面不肯

出来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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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化身，不仅要实现个案正义，更要把握案件的普

适性原则，以实现公正裁判的最高价值追求。基于公权力赋予法官的天然

审判优势，势必需要法官看到比律师更高更全面的点、线、面，势必需要

法官比律师更客观、更中立地把握案件走向，势必需要法官从 “点、线、

面”的维度升至 “体”的维度。

如图２所示，法官以其区别于律师的视角，从点 Ｔ出发，以诉讼请求

点Ｓ为案件的起始审理点，通过审查双方提交的起诉状、反诉状、答辩

状、上诉状、证据册、证人证言、鉴定意见等案件所有相关材料所构建的

多 “点”，再结合庭审调查的实际情况，审视律师的诉讼路径线 ＳＯ，进行

事实判断，继而将案件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，从而确定法律适用规则，再

结合价值判断，预测可能的裁判结果 （线段ＡＣ）。因此，法官视角只有适

当超出并高于律师视角，才能确保其对全局的把控。在图２中，表现为法

官在点Ｔ俯瞰该模型全貌，似有 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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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强调的是，裁判结果预测线段 ＡＣ体现了所有可能裁判结果的集

合，应当理解为点的集合，而不单纯是一条线段。在一个案件中，不同的

当事人有不同的诉求，不同的法官对案件亦有不同的判断，存在偏差，甚

至大相径庭。而裁判结果预测首先来源于律师的诉，根据不同类型的诉，

会产生不同的预测结果；其次才是法官对案情的把握，对证据的采信和对

法律适用的理解，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通过对图１和图２的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律师在明确了当事人诉讼

目标的前提下，逆推确定诉讼请求。法官以诉讼请求为起始审理点，通过

诉讼程序的展开，审视律师的诉讼路径，预测裁判结果，确定裁判结论。

区别在于：律师易于陷入线性思维，因为律师的工作是从 “找线”开始

的，法官则是以点出发，更利于拓展为线、面、体。诚然，法官应有的认

知高度是其社会责任感的必然体现，而律师的责任感多来自当事人的委

托，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。但是，熊浩老师说： “对现实世界

的观察不应是平视的，特别是作为法律人，尤其应当选择自上而下的视

角，方能打破 ‘思维定势’，提升对现实的贯通能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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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法官裁判应 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，由此可推

断，法官的裁判结果至少应由事实和法律两个要素共同确定。前已述及，

在法官思维模型中，线段ＡＣ代表可能裁判结果的集合，同时，线段ＡＣ又

是底面和斜面的交线，自然地推出这两个面分别代表事实和法律。

考虑到线段ＳＯ是律师的诉讼路径，而待证事实是确定律师诉讼请求

的主要依据，如果我们认为案件裁判的要素只有事实和法律的话，那么当

底面代表事实时，斜面自然代表法律。如图３所示，以事实为基础 （底面

ＳＡＣ），结合法律适用 （斜面 ＴＡＣ），落地为可行的裁判结果 （线段 ＡＣ），

体现事实与法律相结合的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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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仅从裁判原则来说，将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完美结合，针对个

案形成合理的 “叙事链条”及裁判逻辑，进而交叠出满意的预测结果。这

个模型似乎没有问题，但不知你是否发现该架构存在逻辑问题？

我们说线段ＳＯ是律师选择的诉讼路径，那么这条路径就不仅仅是基

于事实，更应当基于法律，故线段 ＳＯ不仅包含事实还应包含法律，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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